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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三亚崖州湾科技城(中片区)控制性详细规划优化调整》

YK02-13-08地块规划修改必要性论证

一、项目概况

1.1 项目区位

论证地块位于三亚市崖州湾科技城中片区，观海路东侧、

文化路南侧、创新路西侧、振兴路北侧，距离海岸线约450米，

为崖州湾海湾一线地块。

论证地块距中心城区约40公里，距离环岛高铁崖州站约6

公里，交通十分便利 。

论证地块在崖州湾科技城的位置崖州湾科技城在三亚的位置

论证地块

高铁站

论证地块



《三亚崖州湾科技城(中片区)控制性详细规划优化调整》

YK02-13-08地块规划修改必要性论证

一、项目概况

1.2 项目范围

论证地块

YK02-13-08

本次论证地块为《三亚崖州湾科技城

（中片区）控制性详细规划优化调整》的

YK02-13-08地块，地块面积为20505平方

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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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 项目现状

■用地现状

一、项目概况

项目地块现状主

要为公路用地、灌木

林地、果园、其他草

地、商业服务业设施

用地以及设施农用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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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地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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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地块

1.3 项目现状

■用地权属

一、项目概况

目前项目地块已

完成办理农转用及征

收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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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 项目现状

■三区三线与土地权属情况

一、项目概况

项目地块在《三

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

划(2021-2035年)》

“三区三线”划定中

为城镇集中建设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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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概况

1.3 项目现状

地块现状暂无建设，周边项目均为在建。西北侧为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深海科技创新公共平台，南侧为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璞

海公寓酒店，西南侧为保利浅海·时光里趣潮文旅小镇。

保利浅海·时光里趣潮文旅小镇

项目地块（YK02-13-08地块）

三亚崖州湾科
技城璞海公寓

酒店
三亚崖州湾科
技城深海科技
创新公共平台

创 新 路

■建设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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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4 项目建设历程——崖州湾科技城深海博物馆项目选址变迁情况说明

9

Ø 2020年，深海博物馆项目立项文件中提出项目建设选址为YK02-13-08地块。

Ø 2023年，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文体中心(深海博物馆及体育中心)建筑方案设计国际竞赛中将深海博物馆项目纳入其中，项目选
址于YK02-05-03地块和YK02-06-0地块。

一、项目概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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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概况

1.5 周边项目情况

论证地块

YK02-13-09

项目地块西南侧为YK02-13-09地

块，该地块拟建设保利崖州湾科技城会

议项目，三亚保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
于2017年3月取得土地权属。

YK02-13-09地块面积78691平方

米（118.04亩）。地块项目西侧已建

成文旅小镇形式的零售商业街区，建筑

面积约4.48万平方米。

近日，YK02-13-09地块经过规划

调整程序，用地性质调整为商务金融混

合 零 售 商 业 用 地 （ 用 地 性 质 代 码

0902/090101），商务金融建筑面积

不低于60%，零售商业建筑面积不超

过4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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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6 规划解读

■《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总体规划(2018-2035)》

项目地块

一、项目概况

《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总体规划(2018-2035)》成果已于2019年5月11日经海

南省人民政府批复实施。

项目位于崖湾湾科技城重点片区的深海科技城中的滨海休闲带，规划地类为

商业用地。

滨海休闲地带主要布局滨海体验走廊、学术交流中心、滨海酒店及滨海主题

文化休闲项目等。

《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总体规划(2018-2035)》用地规划图（局部） 深海科技城-大学城项目布点图

项目地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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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6 规划解读

■《三亚崖州湾科技城(中片区)控制性详细规划优化调整》

项目地块

一、项目概况

《三亚崖州湾科技城（中片区）控制性

详细规划优化调整》成果已于2023年5月15

日经三亚市人民政府批复实施。三亚崖州湾

科技城（中片区）总体定位为国家深海南繁

创新引擎、三亚经济圈西翼发展核心、高品

质海滨城区。

项目地块位于城市休闲功能带与滨海生

态文化带交汇处，兼具城市休闲和滨海文化

展示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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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概况

《三亚崖州湾科技

城（中片区）控制性详

细 规 划 优 化 调 整 》 中

YK02-13-08地块用地性

质 为 文 化 活 动 用 地

（08302）。

项目地块

1.6 规划解读

■《三亚崖州湾科技城(中片区)控制性详细规划优化调整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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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规划必要性及规划依据

论证地块

《文化馆建设用地指标》（2008）中提出上
级馆覆盖下级馆的建设原则，即在大型馆覆盖的4
公里服务半径内不再设置中型馆；大、中型馆覆盖
的2公里服务半径内不再设置小型馆，以避免文化
设施资源的浪费，减少重复建设，充分发挥公益性
文化设施的服务效能、节约用地。

三亚崖州湾科技城
文体中心

R=1500M

2023年，三亚市政府启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文体中
心（深海博物馆及体育中心）设计竞赛，项目选址于
YK02-05-03地块和YK02-06-0地块。

根据《文化馆管理办法》（2004），深海博物馆
（45217平方米）及本次地块计划建设的文化馆
（30758平方米）均为大型馆。《文化馆建设用地指标》
（2008）中，大型文化馆的服务半径覆盖范围内不应
重复设置中型或小型馆，以节约资源、避免重复建设
（在大型馆覆盖的4公里服务半径内不再设置中型馆）。

项目南侧350米距离内新增两处文化用地，片区内
文化设施用地配套充足。

本次项目地块计划建设的深海博物馆已异
地选址，新选址距离项目用地距离约为1000
米，与《文化馆建设用地指标》中的场馆布局
原则不符，造成文化设施资源的浪费，影响公
益性文化设施服务效能的充分发挥。

2.1 规划必要性分析

（一）原计划建设项目异地选址建设导致地块业态功能重复，
影响公益性文化设施服务效能的充分发挥。

D
=1000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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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用地
旅馆、会展中心

D
=350M

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文体中心的设计方案以深

海博物馆和体育中心为核心，形成了一个包含博

物馆和体育馆的综合功能区，其中深海博物馆则

将成为展示海洋科技和文化的重要场所。。

ü 深海博物馆建筑面积73478平方米。

ü 体育中心建筑面积122844平方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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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规划必要性及规划依据

随着园区企业数量已达1.36万家，并保持年均约20%的高速增长，以国投集团、中国化学集团为代
表的央企及产业链企业持续进驻，崖州湾科技城正加速集聚一批高素质的科研、管理及配套服务人才。
该类人群普遍具有高学历、高收入、高生活品质追求的“三高”特征，对居住环境、住房品质、社区配
套及通勤便利性有着显著高于一般水平的要求。

然而，当前居住供给与人才需求之间存在明显错配：

一是高品质居住空间总量不足。 当前崖州湾的建设重心集中于产业与研发功能，面向新增就业人口
的规模化、高品质居住社区尚未同步建成，存在显著供给缺口。若居住配套持续滞后，将导致人才被迫
选择“候鸟式”通勤或向外溢居，加剧“有产无城、职住分离”的结构性矛盾。

二是职住平衡压力日益凸显。 企业对一线海景办公资源的强烈需求，反映出高端就业岗位正快速向
核心区集聚。若无相匹配的邻近居住区承接，未来大规模长距离通勤潮汐将不可避免，不仅会加剧交通
拥堵，更会削弱人才的生活幸福感与工作专注度，最终影响园区创新效能与人才稳定性。

因此，为满足快速增长的产业人口对高品质居住环境的迫切需求，亟需在规划中提前

布局、加快建设与之匹配的居住空间，推动实现以人为核心的产城融合发展。

2.1 规划必要性分析

（二）解决产业人口加速导入集聚对高品质居住环境的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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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规划必要性及规划依据

在崖州湾科技城规划并落实充足、优质的居住用地，保障安居房用地供应，是贯彻《海南自由贸易
港建设总体方案》与省级人才住房保障政策的重要举措，也是实现“产城融合”发展的关键前提。园区
快速集聚的科技人才正是安居房政策的核心覆盖群体，在其周边布局安居房项目，直接回应人才“安居
乐业”的关切，有力提升区域人才吸引力与稳定性。

居住功能作为城市活力的基础载体，直接影响区域的社区氛围与配套可持续运营。缺乏居住布局将
导致职住分离、配套空转，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新城。同时，居住用地合理供给还可通过出让
收益反哺园区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，推动形成“宜居吸引人才—人才带动产业—产业提升城市—城市反
哺宜居”的良性循环。

因此，保障居住用地尤其是安居房用地，已超越一般配套范畴，成为关乎崖州湾科技
城能否落实国家战略、汇聚核心人才、构建可持续竞争力的关键性、前置性战略安排，是
将政策红利切实转化为发展优势的重要路径。

2.1 规划必要性分析

（三）落实省级战略与人才政策，
释放土地价值、促进良性循环的经济必要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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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项目调整情况说明

为更好地落实崖州湾科技城发展目标，统筹区域文化体育设施资源布局，解决产业人口加速导入集聚对高品质居住环境的

需求，落实省级战略与人才政策，释放土地价值、促进良性循环的经济必要性。进一步优化片区产业发展布局，加强土地集约

节约利用，经评估，确需调整论证地块。

本次修改内容为：YK02-13-08地块用地性质调整为二类城镇住宅用地（070102），地块具体指标待需进一

步论证进行确定。

因项目涉及文化活动用地和居住用地之间优化调整, 以及相应地块控制指标调整，依据《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

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中第六条（三）、（四）情形，本项目调整为重大调整。

n 《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琼自然资规〔2022〕3号）

第二章  调整分类  

第六条 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，为重大调整:

(一)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整体修编的;

(二)单元规划主导功能属性修改，或者单元规划各控制单元之间建设规模指标腾挪的;

(三)规划其他用途的用地调整为居住用地、商业服务业用地的，以及居住用地、商业服务业用地之间优化调整用地性质的(含用地性质

比例);

(四)规划居住用地、商业服务业用地调整容积率、建筑限高、建筑密度、绿地率等控制指标的;

(五)审批机关认为应当修改规划的其他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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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规划必要性及规划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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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规划必要性及规划依据

2.3 规划修改内容

规划拟将YK02-13-08地块用地调整为二类城镇住宅用地（070102），地块具体指标待需进一步论证进行确定。

调整前 调整后

图 例
文化活动用地

论证范围

图 例
二类城镇住宅用地
论证范围

地块编码 用地用海
分类代码

用地用海
分类名称 用地面积（㎡）

调整前 YK02-13-08 080302 文化活动用地 20505

调整后 YK02-13-08 070102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205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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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规划必要性及规划依据

2.4 规划修改依据

n 《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土空间规划条例》(2025年1月1日起施行)
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可以依法对国土空间详细规划进行修改：

(一)所依据的有关国土空间规划发生变化，确需修改的；

(二)国家和省重大水利、交通、能源等基础设施以及其他重大工程建设项目需要的；

(三)村民、村民小组、村民委员会提出城镇开发边界外村庄规划修改建议，组织编制机关认为确有必要修改的；

(四)经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评估确需修改的；

(五)因公共利益、公共安全等确需修改的；

(六)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n 《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琼自然资规〔2022〕3号）

第二章  调整分类  

第六条 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，为重大调整:

(一)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整体修编的;

(二)单元规划主导功能属性修改，或者单元规划各控制单元之间建设规模指标腾挪的;

(三)规划其他用途的用地调整为居住用地、商业服务业用地的，以及居住用地、商业服务业用地之间优化调整用地性质的(含用地性质比

例);

(四)规划居住用地、商业服务业用地调整容积率、建筑限高、建筑密度、绿地率等控制指标的;

(五)审批机关认为应当修改规划的其他情形。

2.4.1 法律法规

解读：规划修改涉及文化活动用地和商业金融用地之间优化调整，依据《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

(试行)》第六条（三）（四），属于重大调整。



《三亚崖州湾科技城(中片区)控制性详细规划优化调整》

YK02-13-08地块规划修改必要性论证

二、规划必要性及规划依据

2.4 规划修改依据

n 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 》 

n 《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

n 《三亚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 建筑分册》

n 《三亚崖州湾科技城（中片区）控制性详细规划优化调整》

n  国家、省、市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划标准

n  其他相关政府文件以及现场收集的资料

2.4.2 相关技术规范及相关规划


